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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1073条系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一般规定，其意旨在于利于纠正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子女关

系与法律意义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之间存在的偏差，实现血缘真实，从而确定父母子女在法律上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目前，《民法典》第1073条对于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规定存在行权主体不合理、提请事由

不具体以及缺乏否认亲子关系之后的事后保障。考虑到平衡血缘真实与身份关系稳定的需要，应当通过

合理分配提起亲子关系异议的主体范围，承认未成年子女请求权人资格、成年子女也能提起亲子关系否

认之诉，否认利益相关者提起亲子关系异议的主体资格，用“合理理由”作为兜底的前提下，列举提起

异议之诉时的“正当理由”，建立亲子关系否认后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等措施，搭建起繁衍抚育、家庭伦

理与血缘真实、子女利益相互映射的整体构架，进一步完善亲子关系异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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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073 of the Civil Code is a general provision of the paternity confirmation system. Its 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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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e is to help correct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the 
biological sens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the legal sense, realize the 
true blood relationship, and thus determine the legal rights,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At present,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073 of the Civil Code on the confirma-
tion system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re unreasonable in the subject of exercising rights, not 
specific in the cause of application, and lack of post-event protection after deny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Considering the need to balance the truth of consanguinity and the stability of iden-
tity, we should reasonably allocate the subject range of raising objections to parent-child rela-
tionship, recognize the qualification of minor children as claimants, and adult children can also 
raise complaints to den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deny the subject qualification of stakeholders 
to raise objections to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list the “just reasons” when raising objections un-
der the premise of “reasonable reasons”, establish the protection system for minors after the denial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build up reproductive and parenting, family ethics and true con-
sangu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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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颁布，实现了婚姻法、收养法的法典化回归，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彰

显出婚姻家庭立法的连续性、适用性[1]。从社会学视角和法学理念出发，包括婚姻在内的家庭首先被界

定为私人领域，调整因结婚、生育、收养而形成的亲属关系的婚姻家庭法历史上因此被归为私法范畴。

然而，作为私人生活共同体的婚姻家庭同时也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的细胞组织[2]。而这当中，

亲子身份是绝大部分权利以及义务的基础。《民法典》意图建立完善系统的亲子关系确认制度，力求保

障以继承权为代表的身份权利能够健康行使，同时督促抚养义务等相关身份性义务的有效履行。亲子关

系确认制度既嵌入宏大社会变迁的浪潮之中，折射出时代的精神面貌与社会特征，又将推动着宏观社会

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迁[3]。 
早期基于生物科学技术的有限性和受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血缘关系几乎很少受到质疑，自罗马法

以来，“分娩者为母”的婚生推定长久以往作为判定亲子关系的原则。而近年来，随着人工生殖技术 1(此
处主要指体外授精、胚胎冻融、供精和供卵助产等技术)的介入和发展以及思想观念的更新，自然生殖被

多元化的因素所影响，导致了“性与生育的直接分离”，进而造成了亲子关系的混乱和错位。此种环境

对亲子关系的确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 
随着人工生殖技术应用日益增多，涉及此类亲子关系确认的诉讼随之出现。笔者梳理有关亲子关系

的案件，从 2010 年至今已经有超过一万多件，可知日益增加的亲子身份确认需求与亲子关系确认制度阙

如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如果不设立这一制度，亲子法的其他内容真的就处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的境地[5]。对于亲子关系立法体例和内容的探讨在婚姻法学界从未停歇，目前，我国对于亲子关系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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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生殖技术，又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指运用医学的技术和方法替代人类自然生殖过程中的某一环节或全部过程而受孕

的技术手段。人工生殖技术切断了生育与性行为的纽带，突破了传统的生育关系与遗传关系相一致的生殖规律，一类新型的亲子

关系——人工生育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在婚姻家庭领域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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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见于《民法典》第 1073 条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第 39 条，分别从父母、子女的角度对亲

子关系确认制度加以规定，不论是从制度主体、行使条件、制度内容以及推定方式上均进行了较为明确

的阐述，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填补《婚姻法》立法空白完善亲子关系确认制度在民事诉讼活动中

规范实施的积极作用。然而，我国亲子关系的立法过于粗疏。从《婚姻法》第 25 条到《民法典》第 1073
条，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2 条到《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司法解释》第 39 条，我国亲子关系的确认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但是目前《民法典》第 1073 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够完善，对于提起主体理解适用，存在着如何认定“父”

“母”“子女”的范畴，对于提起主体的范围和行权内容，存在成年子女仅能提起确认之诉是否合理、

否定未成年子女请求权人资格是否合理以及能否肯定利益相关者的否认资格等突出问题，对于提起的条

件，如何理解提起异议之诉时的“正当理由”，最后，如何解决亲子关系否认或确认后产生的抚养费和

精神损害赔偿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亲子关系确认制度亟需进一步完善。 

2. 《民法典》第 1073 条的规范架构和规范意旨 

2.1. 民法典第 1073 条的规范架构 

民法典对婚姻家庭编的立法解读，可阐释其回归制度本源、传承立法理念、展现核心价值、追求和

谐稳定的价值内蕴；关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于亲子关系的立法和适用，可展现其规范功能、现实作用

和伦理功能，在实现其法律规范的有机衔接、民事权益的融合保护、司法实践的难点应对、民众诉求的

理性回应的同时，为建设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奠定法制基础[6]。生育作为自然人作为高等

动物固有的生物机能，其功能和价值既体现个人和家庭利益，又关涉人口繁衍与国家发展。恩格斯的“两

种生产理论”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高度将人类自身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的生产等量齐观。有鉴

于此，国家有必要从个人、家庭、社会不同层面对生育行为以及生育确认进行法律调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1073 条对亲子关系确认制度进行了如下规定：

“对亲子关系存在异议的父母以及成年子女，存在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亲子关系确

认之诉，但成年子女仅可请求确认父母的亲子关系，不得请求否认亲子关系。”此规定有三重涵义：其

一，就亲子关系确认主体的范围来说，能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的主体仅限于父母和成年子女，未成年

子女被排除在提起亲子关系异议之诉主体之外，无论是确认关系抑或是否认父母子女关系。其二，就能

行使的请求权来说，若父母对于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有权提请法院对与子女的亲子关

系进行确认或否认，而成年子女只可以提确认之诉，并不能提起否认父母子女关系的诉讼。其三，就提

请条件来说，需要具备“存在正当理由”这一条件。虽然《民法典》条并未规定何为正当理由，但是至

少否定了随意提起诉讼的可能，除非存在正当且合理的理由。亲子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上的亲

子关系确认是指生育孩子的男或女与该孩子之间是否成立亲子关系的法律推定；狭义的亲子关系确认则

是指对生育孩子的夫或妻与孩子之间是否成立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认定。可以看出，《民法典》第 1073
条采取的是狭义上的规范内涵。《民法典》第 1073 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婚姻法》的立法空白，成为

亲子关系异议的条文根据。由此，亲子关系确认制度被初步建立。 

2.2. 民法典第 1017 条的规范意旨 

社会学研究将四十年来我国婚姻家庭的变迁轨迹描述为：家庭形成延迟化；家庭规模微型化；家庭

结构多样化；家庭关系民主化和平等化；家庭风险扩大化。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婚姻家庭变迁的诸多特征，

婚姻家庭法制对于生育确认已经或将要如何应对，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内蕴

的人文关怀、价值观照、财产保护、权益保障等理念已通过立法逻辑、体系梳理、制度完善、规范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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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得以展现。为维护亲子权益、解决司法纠纷、弥补立法欠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73 条增加了亲子

关系的确认与否认制度。 
亲子关系，作为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重要分支，也是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子关系确认制度

不仅可以化解科技多元化背景下亲子关系争议，更重要的是通过确认亲子关系进而确立各方的权利义务

关系，对血缘真实进行求真，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家庭和谐与稳定。 

2.2.1. 有利于实现血缘真实，从而确立亲子间权利义务关系 
亲子否认之诉制度得以确立，最初是基于血缘真实主义原则。血缘真实主义原则是指亲子身份关系

的确立是以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为依据，强调基于血缘关系而获得身份及身份利益。血缘是连接父母子

女关系的纽带，这也是家庭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根本特质。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现代生殖技术的发

展，生物学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可能与法律层面的父母子女关系出现偏离。一方面，以“分娩者为母”推

定母亲身份、再以母亲婚姻关系推定父亲身份的婚生推定规则失灵。另一方面，基于人格利益，应当保

障父母对其亲生子女和子女对其亲生父母的知晓权，赋予其对出现偏差的身份修正的机会。亲子关系的

确认具有身份法上的意义，是确立亲子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因此，允许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对亲

子关系提出异议，有利于实现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真实，从而确定父母子女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2

进而当然发生基于此种身份应有的各种权利义务，最终影响孩子抚养监护问题以及赡养继承等一系列法

律关系的走向[7]。 

2.2.2. 有利于维护家庭社会的稳定和谐  
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中的重要一环，父母子女关系的确认不仅影响到继承、抚养和赡养等法律关系，

还涉及到陪伴、关爱等情感，正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才对彼此付诸最贴心的照料和关怀。当父亲对自己

的子女血缘发生怀疑，子女对自己的出身提出异议，这时若不赋予其向人民法院申请明晰身份的机会和

途径，很有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矛盾和冲突。因此，亲子关系异议制度的设立可以在此层面上定纷止争，

以维护家庭社会的稳定和谐。 

2.2.3. 有利于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我国婚姻家庭法中对于亲子关系异议处于立法空白，仅见于《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2 条中提到夫或者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请求

认定亲子关系不存在时的处理情形。在以往的亲子关系诉讼中，法官通常以“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作为

判定标准，这样模糊的适用标准导致亲子关系认定历来时司法裁判认定的难点。《民法典》对亲子关系

确认制度的规定弥补了这一法律制度的空白，从立法体例上充实了婚姻家庭编婚姻、继承、亲子关系制

度内容，较为具体的法律适用也完善了婚姻家庭法律制度[8]。 

3. 《民法典》第 1073 条规范辨析 

3.1. 提起的主体 

3.1.1. 父亲 
费孝通认为，婚姻的目的是确定社会性的父亲，对于生物性父亲的确定倒还属次要，事实上父与子

间存在生物关系要求本身是一种社会的规定[9]。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母亲和子女之间的血缘基于怀胎和

分娩的事实而易识别。而反观没有分娩事实的父亲，其血缘关系确认并不能基于简单的婚姻事实外观辨

别，因此，父亲当然是确认亲子关系制度的适用对象。那么，能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和亲子关系否认

 

 

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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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诉的父亲指向何人。亲子关系否认之诉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广泛存在，但是各国对于提起否认

之诉的主体具体规定不同。潜在生父是不是提起否认之诉的适格原告，各国立法和实践也呈现不同的态

度[10]。德国在 2004 年修订《民法典》时确立了“潜在生父”附一定条件的否认权，即当推定父亲与子

女之间不存在抚养生活关系的前提下，生父有权请求撤销父子关系。美国法注重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价

值追求在亲子关系立法中由“父母利益优先”转变到“儿童利益优先”，当生父行使否认权不符合子女

最佳利益时，法官便会维持现有亲子关系而不支持生父的否认权。 
对于我国《民法典》第 1073 条对于提起亲子关系异议之诉的“父”的规范内涵仅指代婚生子女的推

定父亲，即是指与子女共同生活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父，不包括可能存在的潜在生父。此处潜在的生父

是指孩子母亲的丈夫，即受婚生推定为父、生母再婚所生子女受前夫或后夫推定为父的人。从法理角度

思考，若孩子已然有法律推定父亲的情况下，允许生父提起确认之诉会否认他人既定的亲权。从我国司

法实践来看，参见四川阆中法院判决“廖某诉廖姓二子女婚姻家庭纠纷案”，潜在生父不能提起生父确

认和非婚生子女间的亲子关系，除非该子女没有法律推定的父亲[11]。最后，婚生推定为父的人起诉，父

为原告，子女为被告，生母为第三人。3 

3.1.2. 母亲 
一般来说，基于“分娩者为母”而当然不用怀疑母亲的身份。在以自然生殖作为人类唯一孕育生命

的时代，女性其本身十月怀胎产下的孩子当然具有事实母亲身份和法律母亲身份。即便也存在由于某些

原因而将自己的孩子送养的情形，也没有人能否认生母基于血缘和分娩而拥有的事实母亲身份[12]。相应

地，亲子关系确认制度在确立之初也是为了探寻婚生推定父亲与子女之间的血缘真实，能对亲子关系提

出否认之诉的主体仅限于子女的推定父亲。传统立法认为母亲基于分娩事实不得提出婚生否认母子关系，

除非具有血缘关系的生母另有她人且愿意与子女形成事实上的抚养教育，如代孕。从子女利益角度出发，

允许代孕母提起婚生否认，有利于实现子女利益最大化。 
而随着生殖技术对以性交为基础的自然生殖的冲击，出现了代孕母亲、胚胎母亲等多元化母亲身份。

显然，母亲与子女间的亲子关系也有可能发生错位，立法亟需对此做出回应。而各国或地区对母亲是否

具有亲子关系否认资格的立法规定不一。如《法国民法典》第 312 条、《日本民法典》第 774 条以及《埃

塞俄比亚民法典》第 790 条等仅限定丈夫或其权利的继受人享有否认权。一些国家将否认权主体扩展至

母亲和子女，如《德国民法典》第 1600 条规定夫妻双方以及子女都享有否认权，当然，为了防止母亲起

诉时非出于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目的，国际家庭法将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该制度的本旨和

目标确立下来。《瑞士民法典》第 256 条规定妻子没有否认权。我国《民法典》第 1073 条赋予母亲的亲

子关系异议的原告资格。 
目前，对于母亲提起婚生否认之诉，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代孕妈妈、人工生育子女的捐卵者等提起

诉讼，以否认自己与子女的母子关系，此时代孕妈妈、捐卵者是原告，子女作为被告；第二种情形是母

亲提起诉讼否认父亲与自己子女之间的父子关系，此时母亲为原告，父亲为被告。这意味着，如果父死

亡，父之亲属想要否认父子关系，有两种途径得以实现：一是由生父通过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否认

原来的父子关系；二是由母向法院提起诉讼否认父子关系。母之婚生否认只适用于上述两种情况，不得

再做扩张性解释。这是因为母性为人类天然属性利于女子，不可阻断。一般情况下，“‘亲生’的观念

依然根深蒂固于多数人的心中”。 
《民法典》第 1073 条规定了父母均由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一般来说，针对的情形是单独提。那

么，父母是否可以同时提呢？对于亲子关系确认的诉讼，于子女而言，没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和亲生父母

 

 

3参见四川阆中法院判决“廖某诉廖姓二子女婚姻家庭纠纷案”，(2014)南中法民终字第 7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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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了亲权，父母当然可以同时对子女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相反，对于亲子关系否认之诉，则应该

根据子女成年与否区分对待。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由于未成年子女还需要人抚养照料，若父母同时提

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则可能导致未成年子处于无人照料的情况，丧失教育抚养机会。因此，父母不能

对未成年子女同时否认亲权。而对于成年子女而言，父母若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则可以同

时提起否认亲子关系，以否认其继承权。 

3.1.3. 成年子女 
子女作为婚生确认之诉的诉讼主体，原始法律依据在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与德国立法例中对

子女血缘知悉权的保障，我国将其落实在《民法典》第 1073 条中。《民法典》第 1073 条规定了对亲子

关系有异议的成年子女可以提出亲子关系确认之诉。 

3.1.4. 未成年子女 
我国民法典第 1073 条否定了未成年子女提起亲子关系异议之诉的权利，主要是出于未成年子女无民

事行为能力的考量。此外，单从子女利益出发，其未成年阶段最重要的考量，无非是使其受有家庭的保

护照料，而成年之后，家庭的保护不再如此迫切。此时法律允许子女追求血缘找其生父，对子女利益的

伤害不大。因此，对于子女血缘的知悉权，应当限定在自我认同，而不能扩大解释为子女有权改变法律

上的亲子关系。 

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面前，为什么赋予未成年子女对亲子关系的异议权遭到诸多反对。对儿童权利

的承认无疑是父母子女权利发生冲突的逻辑前提。许多学者反对使用儿童权利这一概念，因为儿童本身

在权利的行使上的能力是欠缺的或者不完整的。因而，“法律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儿童，而不是保护儿童

的权利”对儿童权利的承认本质上是对儿童利益独立性的承认，儿童法律地位的承认又内含了对普遍人

尊严的认可，而对普遍人类尊严的尊重则是现代人权概念之基石。“儿童不再是父母权利的客体，而是

权利的主体”，这样的理念似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规范层面的共识。边沁认为，权利本身就是利

益，能够给享有者带来好处[13]。所谓的血缘真实主义原则并非指亲子关系中血缘具有绝对性的价值，其

只是贯彻“子女本位”的现代亲子法中亲子关系发生的原则而已。 

3.2. 提起的事由不明确  

《民法典》第 1073 条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的父母以及成年子女，存在“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其规范内涵是适格主体还需要满足“存在正当理由”这一条件才

可以提起诉讼。那么，何为“正当理由”，《民法典》第 1073 条并未对此做出阐明。目前，根据《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的规定，需要达到对目前既存的父母子女关系产生合理怀疑程度的必要证据来

体现正当理由。司法裁判中可以发现诸类证据主要包括母亲怀孕时间错位、亲子鉴定结果、父亲缺乏生

育能力和户口信息登记错误等[14]。 
《民法典》第 1073 条对于提起条件使用“正当理由”这一概括性描述，主要是基于对社会生活的复

杂性和家庭关系的亲密性的考量[15]。一方面，社会变化纷繁复杂，各种生殖技术的介入以及人们思想的

更迭，导致亲子关系错位和混乱的因素愈加多元化。立法无法预料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异议事由，也

能给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以后出现各类事由而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预留了机会与可能。另一方

面，源于家庭关系的私密性，一些基于家庭内部导致亲子关系混乱的因素立法者难以得知。因此，《民

法典》采用“正当理由”这一模糊性概念。然而，本文认为采用“正当理由”的立法选择值得商榷。 
适用笼统性规定在给法官较大自由裁量权的同时，缺乏统一的裁判标准也会导致法官在面对具体情

况时，出现相类型情形不同处理的情形。例如，在孙佳冕与王荣彬亲子关纠一案中，法院认可“男女双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20


刘娇艳 
 

 

DOI: 10.12677/ojls.2023.114420 2942 法学 
 

方曾经系好朋友，偶尔在一起居住”为正当理由，但是其他判决中，“偶尔同居”又被法官排除在正当

理由之外。4 

3.3. 缺乏亲子关系否认之后未成年子女的保障 

亲子关系一经确认或者否认，将会导致某些权利义务发生与消灭。亲子关系确认之后，子女可凭借

子女的身份取得继承权等法定身份性权利，相应地也应承担赡养等义务。父母在确认亲子关系之后，也

基于父母身份应当履行教育抚养等义务，当然也依法享有继承权等法定权利。然而，亲子关系一经否认，

既定的亲权不复存在，现存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化，伴随着一系列权利义务的消亡，将会波及父母和子女

的生活和情感，尤其是对未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会产生较大影响。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亲子关系确认

由于与父母建立了新的法律关系而属于有利影响。而亲子关系的否认意味着“未成年子女与目前推定的

父或者母的亲子关系中断”，若未能及时确认自己的生父或者生母，可能导致“幼无所养”的困难处境，

此时该未成年子女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对于老年父母而言，因为亲子关系被否认而失去原有甚至是唯一

血亲，可能面临“老无所依”的局面。《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没有做出相关规定。因此，《民

法典》第 1073 条缺乏对否认亲子关系后的保障制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亲子关系否认后的后续规定应

当坚持关注未成年子女利益为原则，倘若认为否认关系后一方生活陷入困难，先前的父母或者子女应当

抚养照料、赡养，不仅强人所难，亲子关系异议仅仅只是辨别亲权，既定的权利义务没有实质性改变，

使得亲子关系确认制度形同虚设。总之，对亲子关系否认之后应当主要关注未成年子女的基本生活。 

4. 完善亲子关系异议制度的立法思考 

4.1. 提起亲子关系异议主体范围的扩与缩 

4.1.1. 增加未成年子女提出亲子关系异议的权利 
《民法典》第 1073 条将未成年子女排除在异议适格主体之外，主要是为了在立法体例上与《民法典》

对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保持一致。部分学者也认为未成年子女还未取得完全的民事法律行为能力，无

法独立向法院提请认定亲子关系。然而，笔者认为，在对于亲子关系异议的诉讼中，应当赋予未成年人

子女与成年人子女相同的权利。 
首先，增加未成年子女提出亲子关系异议的权利与《民法典》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的追求相契合。

从亲子法的发展历程来看，其立法的价值倾向经历了从家族利益优先的“家本位法亲子法”到优先保障

父母权益的“亲本位亲子法”，最后发展到子女利益优先的“子女本位亲子法”，显而易见的是亲子法

的立法宗旨从“亲本位”至“子女本位”的转变，体现了亲子关系立法逐渐重视子女作为民事主体的应

然权利。联合国大会于 1989 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明确规定儿

童有知晓自己血统的权利，5 而《民法典》第 1073 条将未成年子女排除亲子关系异议制度的适用主体之

外，不利于未成年子女寻找其亲生父母。此外，倘若未成年的父母死亡，未成年人不能确认其与死者的

亲子关系，从而丧失基于法定继承而应当享有的父母遗产，很多未成年子女基本上没有独立的生活来源，

无法继承到亲身父或者母的遗产对其生活会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父母对于婚姻的选择基本是基于自己

的意思自治建立的，而子女对于出生的自然事实无法选择，对于父母与孩子亲子关系割裂这一现状亦也

无过错所言，排除了未成年子女实体法上的这一项权利与《儿童权利公约》所倡导的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背道而驰。国家应给予未成年子女明晰自己血统出生的机会并给与提供帮助，是“子女利益最佳原则”

 

 

4孙佳冕与王荣彬一审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 1322 民初 15151 号。 
5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 7 条规定：“儿童出生后应立即登记，并有自出生起获得姓名的权利，有获得国籍的权利，以及尽可

能知道谁是其父母并受其父母照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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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也符合亲子关系中对子女权宜保障的核心精神。 
其次，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应当赋予未成年人亲子关系异议主体资格，

以平衡亲子关系安定性和亲子关系真实之间的矛盾。人们婚姻观念的更新和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

传统父母的角色内涵发生了内在分离，对传统婚生推定提出了巨大挑战，亲子关系立法必须对此情况做

出回应，也就是说，对探寻血缘真实的挑战越来越大的同时，亲子关系安定性和亲子关系真实性这对矛

盾博弈出现亲子关系真实性偏低的结果，此时立法需要适度扩展亲子关系异议的主体。显然，赋予未成

年子女的异议主体资格，符合亲子关系立法社会目标和价值追求。在婚姻家庭观念多元化和性道德较为

宽容的时代背景下，青年非婚同居、婚外性行为的增多使在无婚姻关系中出生的子女对亲子关系确认的

需求愈发明显。 
第三，民事行为能力上的不适格不意味着民事权利能力的丧失，程序上的诉权不能同实体法上的权

利相剥离。未成年子女尽管还未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这只能成为程序上无法独立提异议的理由，

无法成为剥夺起实体权利的借口。在诉讼中，完全可以由其法定监护人(例如其养父母)、其他近亲属或者

相关部门代为行使。因此，实体上应当赋予未成年子女在亲子关系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4.1.2. 利益相关者不能提出亲子关系异议 
儿童法律地位的承认又内含了对普遍人尊严的认可，而对普遍人类尊严的尊重则是现代人权概念之

基石。“儿童不再是父母权利的客体，而是权利的主体”，这样的理念似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规

范层面的共识。 
此外，梳理我国关于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司法裁判，发现确实存在有兄弟姐妹、祖父母或者外祖父

母等提起诉讼的情况，且法院的对其主体资格的认定也存在不同的态度。例如河南洛阳西工区法院判张

玉水等诉张玉龙确认非亲子关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张建明及其父母均已去世，本案三原告作为张建明

的兄弟姐妹，有权利提起本案之诉。6法院肯定了在夫妻一方死亡等特殊情形下，继承人有权利提起确认

非亲子关系之诉。而在罗某荣、谢某某诉陈某监护权纠纷一案中，当罗某荣的儿子罗某去世后，罗某荣

和妻子谢某某提起否认罗某的妻子即自己的儿媳与其孙子的亲子关系诉讼，法院否定了其主体资格。对

于利益相关者提起确认亲子关系诉讼的主体资格问题，法院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那么，具有兄弟姐妹关系、祖孙关系的利益相关者能否提起亲子关系诉讼呢？ 
本文认为利益相关者不能提出亲子关系异议。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其一，利益相关者作为权利主体会导致为了过度追求亲子关系的真实性而容易造成社会关系的不稳

定，且父母和子女作为行权主体已经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对亲子关系确立的要求。此争论的解决务必要

衡量一对矛盾，即：对亲子关系真实性的追求与社会关系稳定的维护。一方面，探寻血缘真实符合《民

法典》第 1073 条对于明确自然人之间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目的和价值追求，确认父母子女关系是未成年

子女幼有所养、父母“老有所依”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和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亦不容忽略，亲子

关系立法如果偏向于对亲子关系真实性的追求，那么应当将利益相关者也纳入亲子关系异议行权主体，

从。若认为既有安定价值优先，那显然不应设立亲子关系否认制度，优先保障婚生推定法律关系，很显

然，笔者认为其他利益相关者不能提起亲子关系异议诉讼是亲子关系的安定秩序和遵循血缘真实博弈后

的较好选择。 
肯定论者认为明确父母子女关系是《民法典》的主要立法目的，赋予利益相关者的诉讼主体资格是

为了应对父母死亡后，给父母的兄弟姐妹和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人一个对血缘关系修正的机会，

尤其是在涉及遗产继承时，“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让其在自己的子女、兄弟姐妹死后提请否认亲子

 

 

6(2015)西民一初字第 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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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诉讼让非亲生孩子丧失继承权。然而，若父母本身在世时已经对此关系存疑但基于对子女的贴心孝

顺而不愿否认这段关系，或者说基于其他原因本人不愿意确认某段关系，在其死后，若赋予利益相关者

提请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不仅会违背其真实意愿，也容易导致争夺遗产而引发社会关系的不稳定。 
上述已经论证通过赋予未成年子女亲子关系异议的原告资格来回应血缘真实受到冲击的事实，若还

赋予理由相关者作为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适用对象，不合理扩大提起亲子关系诉讼的范围，导致现存的

每一对亲子关系都有随时遭受否定的可能，从而造成亲子关系的严重不稳定。 
其二，亲子关系具有人格专属性，赋予利益相关者继承取得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的主体资格，与身份

行为人格专属性的特点相违背。亲子关系的认定是一种身份行为，一方面，基于父母和子女的身份才能

提起，另一方面，明确父母子女关系后各方主体当然地取得基于该特定身份产生的权利义务。亲子关系

具有人格专属性和伦理性，这是确定未来抚养、赡养、继承等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前提。 
赞同利益相关者能提起确认亲子关系之诉的一个理由是亲子关系确认制度还需兼顾公平关系，即在

保护父母子女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其他法定继承人(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换句话说，若不赋予利益相关

者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的主体资格，会损害其遗产继承利益。然而，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人身专属性

和伦理性极强，即便婚姻家庭关系内含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基于婚姻家庭关系特有的伦理性、人文性

及财产性等特点，人身关系成为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主要和基础关系，财产关系则是人身关系引发的法律

后果。不宜将财产关系中的法理转移到此制度的立法思路和规范进路中，事实上，亲权的确认完全不是

纯粹了利益计算问题。况且若丈夫或者妻子在法定起诉期内死亡，允许利益相关者继承取得亲子关系确

认之诉的主体资格，提起亲子否认之诉，这也与身份行为人格专属性的特点相违背。 
其三，一刀切认为凡属于家庭关系范畴的制度安排应当保持一致忽略了每个制度的专属性和特色。

肯定论认为，就婚姻家庭的现行立法来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 9 条肯定了其他厉害关

系人可以作为请求婚姻无效的主体，因此，亲子关系作为家庭关系范畴而理所应当也应该承认利益相关

者能成为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适格主体。 
本文认为依此来肯定利益相关者的确认亲子关系制度成为适格主体的说法不成立。根据我国婚姻法

司法解释，有权向法院申请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夫妻双方及利害关系人。此处的利害关系人主要是指：

在重婚情形下，婚姻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在早婚情形下，未达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在近亲婚

情形下，婚姻当事人的近亲属；在疾病婚情形下，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之所以肯定其他厉害关

系人有权向法院申请确认婚姻关系无效，主要是我国对于婚姻效力的严谨和审慎以及此三种无效情形中

当事人身份特殊性的考量，若基于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同属于家庭关系的范畴而主张亲子关系和婚姻关

系无效的请求权主体理所应当保持一致，那可撤销婚姻也属于家庭关系，为何又不保持一致。甚至可以

说，整个婚姻家庭编的是否可以说形成之诉的主体都应当保持一致性呢？ 
其四，亲子关系作为婚姻家庭关系的分支，其具有一定的隐私空间，允许除了父母子女之外的人提

起亲子关系异议之诉，尤其是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不仅与亲子关系隐私性相违背，也可能导致利益

相关者滥用权利。否则容易出现第三人滥行认领夫妻所生之子女，或公然诽谤该子女之生母与他人通奸。 
总之，否认之诉是解除亲子关系，是在破坏已经形成的稳定亲子关系，尤其在未确认新亲子关系的

情况下，子女可能处于“单亲家庭”中，因此对否认亲子关系的起诉要从严把握。因此，亲子关系否认

权的主体宜确立为父母和子女，在父母、子女之间合理分配行权主体和行权内容。除此之外，不宜允许

任何第三人提起。 

4.1.3. 赋予成年子女否认亲子关系存在的权利 
《民法典》第 1073 条否定了成年子女提否认亲子关系之诉的权利，规定成年子女仅可以提起确认亲

子关系之诉。实际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规定成年子女不仅可以提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也和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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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一样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请求否认父母子女关系。那为何最终《民法典》只肯定了成年子女提起确认

之诉的权利呢？一个理由在于若赋予成年子女否认亲子关系则可能导致子女逃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最

终《民法典》采纳了此意见，规定成年子女仅仅能请求人们法院确认亲子关系。笔者认为此规定固然有

一定的合理性所在，但此理由的说服力不足以支撑起该条规范架构。 
首先，若认为子女提起否认之诉会导致逃避赡养义务，那是否可以说允许父母对孩子提否认之诉也

会导致父母逃避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呢？以此观之，为了避免“老无所养”、“幼无可依”的情况，直接

否定了父母与子女的否认权不是一举两得吗？显然，这不是立法者的目的，也不是亲子关系认定制度的

价值追求。那便会导致一个矛盾的规范目的，一方面，亲子关系确认制度试图寻求血缘真实，给父母子

女关系存在分离的双方一个修正机会，明确父母子女关系以便明晰各方权利义务。另一方面，该制度又

试图以一个突破点体现对老年父母的保护，以至于整个立法构造上的不协调。概言之，亲子关系立法从

否定成年子女的否认之诉一个方面以此表明对父母的赡养优先于亲子关系真实性的确认。 
立法应当对能够成立诉权并启动司法审判的适格原告做出周全选择和判断，对父母、子女间各方权

利进行合理分配，允许父母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同时，也应当赋予成年子女提起婚生否认之诉，以

达到立法之平衡。 
其次，倘若父母与子女之间确实不存在亲子关系，并且父母对孩子也没有尽到抚养义务，还不允许

子女对父母提亲子关系否认之诉，要求子女继续赡养父母，可能会在公平性上受到质疑。并且，笔者认

为如果父母对子女尽到了抚养义务，可以通过子女否认亲子关系后向父母退还抚养费来补偿父母。当然，

精神上的付出无法弥补，当追求亲子关系真实和父母子女之间情感付出维护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时，

亲子关系认定制度只能进行衡量，而不能达到两全其美。况且，退一步说，若双方都付诸了亲切情感也

较少会提起否人双方亲子关系的诉讼。 
对于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适用主体的立法考量，均体现一定的社会目标和价值追求，可以说是亲子

关系安定性和亲子关系真实性这对矛盾博弈的结果。例如《德国民法典》重视亲子关关系的真实性。 

4.2. 明确可提出确认之诉的具体事由 

对于可提出的具体事由，本文建议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使用列举加兜底性条款加以规定。作为兜底性

条款的前提下，列举一些较为典型的具体事由，为当事人提供预测以及为法院裁判提供指导。对于具体

理由可进行如下规定： 

4.2.1. 亲子鉴定结果 
鉴定结果可以说是最直接、最直观的证据。目前，医学上成熟的亲子鉴定技术使亲子鉴定这一证据

最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若亲子鉴定报告证明不存在亲子关系，则可以依此向人民法院提请亲子关系否

认之诉。需要注意的是，亲子鉴定的启动往往会破环已经建立的夫妻间的彼此信任纽带，因为亲子鉴定

技术的采用关涉到夫妻(尤其是妻)和子女的感情和利益，不宜随意进行。 

4.2.2. 缺乏生育能力 
缺乏生育能力是从生理角度进行判断，如果夫妻一方患有医学上不能生育的疾病，通常指丈夫一方

由于先天原有患有医学上不能生育的疾病，或者在妻子受胎前由于某些原因丧失生育功能，而妻子成功

受孕。此时丈夫就有理由怀疑亲子关系，符合达到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的“正当理由”。 

4.2.3. 受孕时间不符 
受孕时间不符主要从夫妻双方行为考虑，也就是双方发生孕行为与女方受孕时间不符。主要包括种

情形：第一，初次认识时间与受孕时间不符。例如丈夫有证据证明自己与女方才认识两个月，而女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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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有 3 个月身孕，则有合理理由证明女方所生子女与自己并不存在亲子关系。第二种情形是夫妻之间存

在长期分居事实期间妻子受孕，若男方能够证明和女方处于长期分居状态，而此时女方怀孕，这当然也

属于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正当理由。 

4.3. 补充对亲子关系否认后的后续内容 

4.3.1. 由人民法院为事实上无抚养人的未成年子女指定抚养人 
亲子关系被否认之后，又可能存在未成年子女的父母还未确认导致未成年子女处于无人照料的情况。

一般来说，若该未成年子女的母亲故意隐瞒子女并非配某所亲生，而被推定的父亲并不知情，这种情况

下父亲几乎不愿意再抚养该未成年子女，那么则由该未成年人子女的母亲继续抚养该子女。如果该未成

年子女的母亲无力抚养或者已经死亡，又未能及时确认其亲生父亲的人民法院则应当为该未成年子女指

定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若没有适格监护人或者适格监护人不愿抚养，则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最有利于

未成年子女原则指定未成年子女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

担任临时监护人。 

4.3.2. 无过错抚养人可以向抚养关系中的欺诈人主张返还抚养费和损害赔偿请求权 
欺诈性抚养关系是指父或者母受对方欺诈或者受第三人欺诈，将非亲生子女当作亲生子女抚养。一

种情形是妻子或者妻子与第三人欺诈丈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乃至离婚以后，妻明知其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而采取欺诈手段，称其为婚生子女，使配偶承担了对该子女的抚养义务。此

种情形在父亲否认与子女的亲权之后，可以向妻子主张返还抚养费，还可以基于知情权、名誉权等受到

侵害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一种情形是夫妻共同受第三人欺诈，例如欺诈人自己的孩子患有某种疾病，

故意将自己的孩子与家庭条件较好的家庭调换，。此时应当支持受欺诈的扶养人向欺诈人，即向孩子的

亲生父母主张返还抚养费和损害赔偿请求权。 

5. 结语 

亲子关系作为婚姻家庭中的重要内容，承载着生育、抚养和赡养等家庭职能。因此，《民法典》对

于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立法应当贯彻落实公平与正义的理念，以维护家庭和谐、关注老年父母和未成年

子女为规范意旨。具体来看，科学合理设置能够行使亲子关系确认和否认请求权的主体，在亲子关系确

认制度中，行权主体作为亲子关系异议之诉的发生构成，无疑受到立法政策和价值优先的辐射。应当赋

予未成年子女的原告资格，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由其法定监护人、近亲属或者有关部门代

为行使诉权；成年子女和父母一样也能向人民法院主张否认亲子关系；由于亲子关系具有人格属性和一

定的亲密性，利益相关者不能成为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适用对象。对于提请亲子关系确认或者否认之诉

的正当理由，可以以司法解释以列举加兜底的方式规定提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的事由，为当事人和法官

提供行为指引和裁判思路，也为未来复杂多样的合理事由预留一定空间。最后，亲子关系否认之后将会

对当事人的生活和身心产生较大影响，《民法典》亲子关系立法应当贯彻未成年子女利益优先的价值理

念，为事实上没有抚养人的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对孩子的抚养不仅要付出金钱、时间和陪伴，其中

付出的情感更是无法弥补。因此，当亲子关系被否认后，受欺诈的抚养人可以向欺诈人主张返还抚养费

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抚养欺诈中，第三人实施欺诈也应当与当事人一方承担连带责任。从而实现亲

子关系确认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追求亲子关系真实的同时兼顾亲子关系的安定性，注重儿童成长

所依赖的家庭环境的建设和维护，最终实现对亲子关系中父母和子女最大利益的保护。同时，为增强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范适用，在阐释其价值理念与制度修为的同时，应实现其与民法典其他分编的有效

衔接与规范配置，以充分发挥民法典的系统化功能，彰显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适用价值与规范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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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奠定制度基础与规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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